股权登记需提交资料（法人股东）

本行股权证原件、复印件。

企业提供最近一年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团组织提供《社会团体法人证书》。无执照的其他单位、组织，提交批准成立机关表明其合法成立及单位性质的书面证明文件。

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授权经办人员办理登记的《授权委托书》。

加盖法人单位公章的《股东登记表》以及股权无权属纠纷的《声明》。

股东发生名称变更、合并、分立、解散、注销登记、吊销营业执照、破产等主体资格变更情况的，需提供相关情况说明及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变更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合并分立的股东（大）会决议、合并分立协议、合并分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解散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注销公司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破产裁定书等）。

股权已转让但未向本行申请变更登记的，原股东及受让方需提供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的相关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原股东及受让方印章）；受让方需同时提供前述第2、3、4、5项文件资料。

股权已质押、被查封、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形但未向本行说明的，需提供股权质押协议、质权人基本情况说明、被查封、冻结的法律文书及相关纠纷情况说明。

股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开立的证券交易账户卡原件、复印件。

上述证明、凭证及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均为一式4份，并应加盖股东单位的公章。

